
昌吉学院 2022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昌吉学院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北坡经济

带中心城市——美丽的昌吉市，距乌鲁木齐 30 公里，国际机场 18公里，

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院建校 60多年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惟德惟才，笃学笃行”的校训精神，坚持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中心，发挥自身办学优势，突出自身办学特色，全面

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成为一

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在全疆有着重要影响的普通高等院校。

一、学院概况

昌吉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9 年的昌吉师范学校，1985 年升格为昌

吉师范专科学校，2001 年 5 月经国家教育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升格为

普通本科院校——昌吉学院。

学院现有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101 亩。其中，北京路校区 194 亩，世

纪大道校区 907 亩。目前，学院共有教职工 1129 人，其中专任教师 810

人，高级职称教师近 200 人，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教师 663 人。

学院设有 15个二级教学单位，共 83个本、专科专业（其中 44个本科

专业，39 个专科专业），覆盖八个学科门类。学院现有“材料科学与工程”

1 个自治区重点学科，“能源与动力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云计算）

和网络与新媒体”3 个自治区重点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小学教育、

材料物理、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云计

算）”6 个自治区一流专业，“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仿真雷达管制下的

机场塔台管制模拟实验教学项目”3 个自治区一流课程，已逐步形成了专

业设置比较合理，多学科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近年来，学院相继建成 1 个教育部 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1 个自治

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自治区“天山学者”特聘教授团队，1 个自治区

教学团队，且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人，自治区教学名师 3人，自

治区教学能手 6人，教学师资水平不断提升。

二、研究生教育概况

昌吉学院 2012 年获批教育部“特需项目”，获准在材料工程和化学工

程两个领域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2018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包含工

程硕士和教育硕士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与山东大学、厦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兰州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长期对口支援关系，在特变电工、



新特能源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学院依托对口支援

高校平台，在紧密对接地方行业产业，推进工科专业转型发展的同时，积

极发挥传统教师教育专业办学优势，在材料与化工（材料方向、化工方向）、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数学）两个专业学位上获得硕士授权

资格。近年来，学院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特需项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经验，建设成效明显。自 2013 年招收研究生以来，本校研究生

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研课题 20 余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0 余篇，申请专利 20 余项，深入企业一线调研，形成工程实践研究报告

百余份，参加学术会议及各类竞赛活动 70余人次。培养的六届毕业生，授

予学位率达 98%，就业率近 100%，其中考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博士 15

人，占比 15%，内地生源留疆就业达 50%以上。多名优秀研究生前往对口支

援高校访学、联合培养或继续深造，并被优先推荐到相关知名企业就业，

赢得较好的社会声誉。

三、招生专业及招生目录

材料与化工：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代码及名称
复试科目 备注

0856，材料与化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1 材料科学基础

①专业英语

②材料工程

综合或者化

工专业综合

同等学力任选两门

加试:

①功能材料

②材料研究方法

③化学反应工程

④化工热力学

教育硕士：

专业代码、名称及

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代码及名称
复试科目 备注

045103 学科教学

（语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26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

学论

①文学综合

②语言综合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古代文学

②写作

045104 学科教学

（数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28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①高等数学

②线性代数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数学分析

②高等代数

四、招生录取

符合教育部规定的相关条件，参加全国统一研究生入学考试。入学考



试分初试和复试两部分，根据初试和复试成绩的综合排名择优录取。

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

并结合思想政治表现、科研潜力、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拟录

取名单（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门报考专业的主干课程，详见招生专业目

录）。

五、培养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

六、收费标准

1、学费：6000 元/学年

2、住宿费：1000 元/学年（标准为四人间）

七、奖助政策

凡被我校录取的考生，可享受学院提供如下奖助政策：

1、研究生奖助学金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研究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 20000 元/生/

年、国家助学金 6000 元/生/年；自治区奖学金 10000 元/生/年、自治区学

业奖学金 3500 元/生/年。

2、提供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并发放相应岗位津贴。

3、优秀研究生可申请前往对口支援高校访学、联合培养或继续深造。

八、联系方式

地址：新疆昌吉市世纪大道南段 9 号

邮政编码：831100

网址：http://www.cjc.edu.cn

联系部门：研究生处

邮箱：yjsc@cjc.edu.cn

联系人：杨老师 18690886678

电话/传真：0994-2327739

昌吉学院研究生处

mailto:yjsc@cjc.edu.cn

